
警方最近就公眾集會及公眾遊行採取的措施  
 
  警方一向致力便利市民行使和平集會的權利。為使

現行有關公眾集會及公眾遊行的制度更加完善，警方最近

採取了多項措施，其中包括 – 
  

(a) 指引：為協助前線人員在管制公眾集會及遊行時行使

酌情權，警方已向前線警務人員廣為公布“關於處理
與公眾集會及公眾遊行有關的《公安條例》的指引”

(指引 )。該指引並不是要提供新的資料，而是旨在進

一步解釋重要用詞的含意、為限制警方酌情權的條款

提供更多指引，以及使有關準則與基本法的明確法律

規定更趨一致。該指引現已存放於警方網站及分區報

案室，供公眾人士閱覽。  
 

(b) 講座：律政司的高級及資深律師，分別於二零零五年

九月和十一月為負責前線監督工作的警務人員主辦

三個講座，使他們深入了解《公安條例》及規管公眾

集會及遊行警務工作的原則。講座並談及梁國雄及其
他人對香港特別行政區 (Leung Kwok Hung & Others v.  
HKSAR) (FACC Nos. 1&2/2005) 判決書的主要內容。 

 
(c) 條件：警方在行使酌情權以就擬舉行的公眾集會及遊

行施加條件時，已充分考慮合理性、相稱性及需要性

這三大重點。警方亦已採取積極的行動去加強與主辦

者的溝通，例如警方會鼓勵主辦者在預期參考人數有

大幅變動時，要立刻通知警方，以便作出適當調動及

採取適當的安全措施。說明上文各點的不反對通知書

的樣本現載於附件。上文所述各點，均已納入指引

內。 .  
 

(d) 與律政司聯繫：律政司一直按需要就處理公眾集會及

遊行通知的事宜，向警方提供意見。警方會繼續在這

方面與律政司保持緊密聯繫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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